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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通知出台，国内相关

产业迎来利好   
——医药生物行业周报（2024.09.02-09.06） 

 
 

 

 
 

◼ 行情回顾 

上周（2024 年 9 月 2 日-9 月 6 日），A 股申万医药生物下跌 2.05%，

板块整体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67pct，跑赢创业板综指数 0.73pct。在

申万 31 个一级子行业中，医药板块周涨跌幅排名为第 14 位。恒生医

疗保健指数下跌 1.48%，板块整体跑赢恒生指数 1.55pct。在恒生 12

个一级子行业中，医疗保健行业周涨跌幅排名为第 2 位。 

◼ 核心观点 

援引央广网报道，9月 8日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发布关

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 

 

通知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 在生物技术领域，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

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所有

经过注册上市和批准生产的产品，可在全国范围使用。拟进行试点

的外商投资企业应遵守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符合人类

遗传资源管理、药品临床试验（含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药品注册

上市、药品生产、伦理审查等规定要求，并履行相关管理程序； 

 

二、 在独资医院领域，通知指出，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

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

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的具体条件、要求和程

序等将另行通知。试点地区商务、卫生健康、人类遗传资源、药品

监督管理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主动对接

有意愿的外商投资企业并加强服务；同时，要加强部门间会商，并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试点企业实施监督管理，及时识别、有效

防范风险，扎实推进生物技术和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

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随着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通知的出台，将有利

于引导外商投资干细胞医疗行业，同时预计有望促进更多外商独资医院

的引入，国内相关产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建议关注：国际医学等。 

 

◼ 风险提示 

销售不及预期风险，医药政策影响不确定的风险，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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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观点：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通知出台，

国内相关产业迎来利好  

援引央广网报道，9 月 8 日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发

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 

 

通知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在生物技术领域，自本通知印发

之日起，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

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

生产。所有经过注册上市和批准生产的产品，可在全国范围使用。拟进行

试点的外商投资企业应遵守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符合人类遗

传资源管理、药品临床试验（含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药品注册上市、

药品生产、伦理审查等规定要求，并履行相关管理程序；二、在独资医院

领域，通知指出，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

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

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的具体条件、要求和程序等将另行通知。试点地区商务、

卫生健康、人类遗传资源、药品监督管理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大

政策宣传力度，主动对接有意愿的外商投资企业并加强服务；同时，要加

强部门间会商，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试点企业实施监督管理，及时

识别、有效防范风险，扎实推进生物技术和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

作，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我们认为，随着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通知的出台，将有

利于引导外商投资干细胞医疗行业，同时预计有望促进更多外商独资医院

的引入，国内相关产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建议关注：国际医学等。 

 

2. 市场回顾 

上周（2024 年 9 月 2 日-9 月 6 日），A 股申万医药生物下跌 2.05%，板

块整体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67pct，跑赢创业板综指数 0.73pct。在申万 31

个一级子行业中，医药板块周涨跌幅排名为第 14位。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下

跌 1.48%，板块整体跑赢恒生指数 1.55pct。在恒生 12个一级子行业中，医

疗保健行业周涨跌幅排名为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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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股大盘指数和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情况（2024/09/02-09/06）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图2:港股大盘指数和恒生各综合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2024/09/02-09/06）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上周，A 股申万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涨幅前五位分别为：漱玉平民

（+43.64%）、 老百 姓（+32.74%）、 人 民同 泰（+20.86%）、 健之 佳

（+14.09%）、康芝药业（+10.9%）。个股跌幅前五位分别为：乐心医疗（-

24.75%）、诺思兰德（-13.92%）、中恒集团（-13.78%）、海辰药业（-

13.18%）、金迪克（-11.34%）。 

港股方面，上周个股涨幅前五位分别为：圣诺医药-B（+17.5%）、云

顶新耀-B（+13.53%）、沛嘉医疗-B（+10.95%）、德琪医药-B（+7.81%）、

乐普生物-B（+7.03%）。个股跌幅前五位分别为：海吉亚医疗（-18.28%）、

科济药业-B（-17.23%）、希玛眼科（-16.22%）、梅斯健康（-15.22%）、欧

康维视生物-B（-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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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股医药行业涨跌幅前后 5 名  图4:H 股医药行业涨跌幅前后 5 名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3. 公司动态 

3.1. 公司公告 

表1:公司公告（2024/09/02-09/06） 

日期 公司 主要内容 

2024/9/6 新产业 公司甲状旁腺激素测定试剂盒收到了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2024/9/5 艾德生物 公司自主研发的 FGFR2 基因断裂检测试剂盒（荧光原位杂交法）于近日获得日本厚生劳动省批准上市 

2024/9/4 天士力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液

的《药品注册证书》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3.2. 解禁动态 

表2:解禁动态（2024/09/02-09/06） 

代码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

(万股) 

解禁市值

(万元) 

变动后总股本 

(万股) 

变动后流

通 A 股 

变动后占比
(%) 

解禁股份类型 

600079.SH 人福医药 2024-09-02 631.35 12,816.47 163,225.78 154,317.88 94.5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88293.SH 奥浦迈 2024-09-02 104.74 2,710.62 11,477.25 7,863.30 68.51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688351.SH 微电生理-U 2024-09-02 282.40 5,648.00 47,060.00 12,485.99 26.53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688710.SH 益诺思 2024-09-03 2,650.28 71,530.99 14,097.96 2,650.28 18.80 
首发一般股份,首发机

构配售股份 

301507.SZ 民生健康 2024-09-05 2,139.33 25,843.06 35,655.43 11,053.19 31.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832735.BJ 德源药业 2024-09-05 87.66 1,927.64 7,824.50 6,917.15 88.4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89.SZ 利德曼 2024-09-06 12,621.32 49,854.20 54,401.15 54,315.65 99.8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1） 销售不及预期风险：企业或因营销策略不合适、学术推广不足等

因素影响，导致销售不及预期。 

2） 医药政策影响不确定的风险：医药行业受到政府的高度监管,政策

变化可能对企业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3）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若市场有多个同产品上市，或陆续有多个产

品上市，竞争将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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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

专业审慎的研究方法，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保证报告采用的信息均来自合规渠道，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

责。负责准备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人员在此保证，本报告所发表的任何观点均清晰、准确、如实地反映了研究

人员的观点和结论，并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此外，所有研究人员薪酬的任何部分不曾、不与、也将不会与

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公司业务资格说明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投资评级体系与评级定义 

股票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公司基本面及（或）估值预期以报告日起 6 个月

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表现的看法。 

 买入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持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5-20% 

 中性 股价表现将介于基准指数±5%之间 

 减持 股价表现将弱于基准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行业历史基本面及（或）估值对所研究行业以报

告日起 12 个月内的基本面和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表现的看法。 

 增持 行业基本面看好，相对表现优于同期基准指数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相对表现与同期基准指数持平 

 减持 行业基本面看淡，相对表现弱于同期基准指数 

相关证券市场基准指数说明：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港股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

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指数。 

投资评级说明： 

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投资者应区分不同机构在相同评级名称下的定义差异。本评级体

系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投资者买卖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完整

的观点与信息，投资者不应以分析师的投资评级取代个人的分析与判断。 

 

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

证券或期权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以及金融产品等各种服务。因此，投

资者应当考虑到本公司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

或其他决定的唯一参考依据。也不应当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判断。 

 

版权声明 

本报告版权归属于本公司所有，属于非公开资料。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

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转载、刊登和引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

责任由私自翻版、复制、转载、刊登和引用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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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由本公司发布，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且对于接收人而言具有保密义务。本公司并不因相关人员通过其他途

径收到或阅读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客户。客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及其他交流方式等只

是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需以本公司发布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接受客户的后续问询。本报告首页列示的联系人，

除非另有说明，仅作为本公司就本报告与客户的联络人，承担联络工作，不从事任何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业务。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客户参考，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

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

思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家的意见。客户应自

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公司特别提示，本公司不会与任何客户以任何形式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分担

证券投资损失，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市场有风险，投资

须谨慎。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和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

改。过往的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预示和担保。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

致的研究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本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

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或交易

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